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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法及著作權法修法重點簡介 

報告單位：法務室、著作權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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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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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專利法施行之實務變革 

2 

著作權法第87條及第93條修正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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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專利法施行之實務變革 
 
 
 
 

 
 
 



新專利法施行之實務變革 

2.提升舉發程

序效能 

3.設計專利權

期限延長為

15年 

4.新型更正時

點限制，並

採實質審查 

5.專利檔案分

類定期保存為

原則 

1.核准審定後

分割 

4 

修正重點 



新專利法施行之實務變革 

5 

盤點專利法施行細則、規費辦法、審查基準、

資訊系統配套修正內容 

108年5月1日總統公布 

辦理相關子法、審查基準預告及修正公聽會 

申請程序相關表單、資訊系統修改 

預計108年11月1日施行

將另行報請行政院核定 

專利法施行  
配合法規及作業  



審定後分割之過渡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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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I：審定書或處分書送達日至施行日已逾3個月 

初(再)審核准審定
書/新型核准處分
書處分書送達日 

新法 
施行日 

適用施行前規定 

３
個
月 

申請核准
審定(處分)
後分割案 



審定後分割之過渡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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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II：審定書或處分書送達日至施行日未逾3個月 

初(再)審核准審定
書/新型核准處分
書處分書送達日 

新法 
施行日 

發明初
審核准
審定後
分割案

A 

發明再
審核准
審定後
分割案

B 

新型核
准處分
後分割
案C 

分割案A、B、C皆可受理申請 

適用新法規定 

３
個
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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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發案補提理由或證據過渡規定 

新法 
施行日 

情形I：補提理由或證據，自舉發案申請日至新法施行日已逾３個月 

舉發案 
申請日 

補
提
Ａ 

補
提
Ｂ 

舉發案 
審定日 

補
提
Ｃ 

補提理由或證據A 
依現行法應審酌 

補提理由或證據B 
依現行法，審定前
應審酌 

補提理由或證據C 
依新法，已逾舉
發提起3個月，不
予審酌 

審定時 
審    酌：A、B 
不審酌：C 

３
個
月 

１
個
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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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發案補提理由或證據過渡規定 

新法 
施行日 

情形II：補提理由或證據，自舉發案申請日計算未逾３個月 

舉發案 
申請日 

補
提
Ａ 

補
提
Ｂ 

舉發案 
審定日 

補
提
Ｃ 

補提理由或證據A
依現行法應審酌 

補提理由或證據B
依現行法，審定
前應審酌 

補提理由或證據C
依新法，未逾舉
發提起3個月應審
酌 

審定時 
A、B、C皆應審酌 

１
個
月 

３
個
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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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發
案
申
請
日 

專利權人與舉發人回應期間： 
施行前，依現行實務，專利
專責機關指定期間1個月，
得延長1個月 

施行後，應於通知送達後1個月內
回應，如欲延期，應檢附理由申請
展延(§74III) 

舉發審理程序過渡規定 

專利專責
機關通知 

新法 
施行日 

專利權人或舉發
人申請延期回覆 

１
個
月 

首次發交答辯後
機關依職權通知
答辯或陳述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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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施行前，已受理之更正案於新法施行後仍予審酌(更正案A應合併審查) 
2.施行後，更正案提出時點受限制 
  (更正案B，不受理；更正案Ｃ應予受理審查） 
3.專利權有訴訟案件繫屬中，申請更正不受限制。 

舉
發
案
申
請
日 

專利更正案過渡規定 

新法 
施行日 

更正案
A 

更正案
B 

專利專責機關
通知專利權人 

 答辯 
 補充答辯 
 不予更正 

更正案
C 

情形I：舉發審理期間發明、新型及設計之更正案 

１個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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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更正案過渡規定 

新法 
施行日 

更正案
A 

更正案
B 

情形II：非舉發審理期間(獨立更正案)，發明及設計之更正案 

新法施行後，更正案申請不受限制 
(更正案A、更正案B皆受理審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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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施行前，已受理之更正案於新法施行後仍予審查，並改為實質審查，
規費不追繳。(更正案A應改採實質審查) 

2.施行後，更正案提出時點受限制。(更正案B，不受理；更正案Ｃ應採
實質審查） 

3.施行後，新型專利更正案申請規費為2000元。 

專利更正案過渡規定 

新法 
施行日 

更正案
A 

更正案
B 

申請更正時點 
 申請技術報告

受理中 
 訴訟繫屬中 

更正案
C 

情形III：非舉發審理期間(獨立更正案)，新型之更正案 



設計專利權期間過渡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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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日 

12年 

12年 

申請日 

設計
專利A 

設計
專利B 

適用修正前規定 
設計專利權期間12年 

適用修正後規定 
設計專利權期間15年 

修正條文施行日 

新法施行後，符合規定之設計專利權期限，本局會統一系統作業自動延長，
專利權人依規定繳交年費即可。 

未於期限
繳年費 

未於年費
補繳期限
補繳，專
利權當然
消滅 

6個月 1年 

依第70條第2項 
申請回復專利權 未屆期之 

設計專利C 
適用修正後規定 

設計專利權期間15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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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法第87條及第93條修正內容 

 
 
 



著作權法第87條及第93條修正背景 

• 針對提供非法機上盒或APP應用程式連結侵權著

作的惡性重大行為，修正著作權法部分條文，以

維護合法著作權人之權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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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.4.16三讀通過 108.5.1總統公布 



機上盒需搭配APP使用 

• 市面上的機上盒多以Android系統為基礎平台 

• 安裝APP應用程式後，方能開始收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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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上盒所涉之著作權議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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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製、公開傳輸之行為人 
 常位於境外 
 造成取締困難 

現行法：可能構成共同正犯或幫助 
                犯，但舉證難度較高 

 未經授權上
傳他人著作 

 提供超連結匯集
侵權著作APP 

 1)指導、協助安裝匯集APP 

       2)預設路徑給民眾安裝匯集APP 

       3) 提供內建匯集APP的機上盒 

 利用超連結匯集侵權著作APP所揭載之超連結資訊，
接觸內含侵權內容之儲存網站 

 應使用者請求傳輸著作內容 

 使用者透過手
機、平板或機
上盒等裝置收
看串流影音 

直接侵權行為人 APP提供者 機上盒提供者 

超連結匯集侵權著作APP 

侵權網站 

參考來源：日本文化廳 

使用者不侵權 



增訂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 

• 修法後，非法機上盒或APP等提供者有下列行為

而受有利益，將視為侵害著作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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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可以連結侵權電視、
電影、音樂或漫畫等著
作的電腦程式 

例如：匯集大量
侵權著作的APP 

• 指導、協助安裝連結侵
權著作的電腦程式 

• 預設路徑給民眾安裝 

提供預先安裝可以連結
侵權著作電腦程式的設
備或器材 

例如：內建匯集
侵權著作APP的
機上盒 

禁止製造、輸入或銷售
(包含網購電商平台) 

指導或協助安裝範例 

預設路徑範例 



不屬於修正內容的適用情形 

• 不屬於第87條所規定的適用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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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合法著作或沒有內建
連結侵權著作的機上盒 

中立的設備或器材 

例如：沒有內建
連結侵權著作的
手機、平板或電
腦 



修法結果及效益 

• 違法提供非法機上盒或APP法律責任 

– 民事責任 

– 刑事責任(第93條) 

• 單純購買機上盒瀏覽的民眾不會觸法 

• 本局已邀集權利人與通路業者開會達成以合作取

代動輒提告的共識，並可向台灣OTT協會洽詢非

法機上盒名單，俾利下架參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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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擊惡性

重大的非

法機上盒

或APP 

營造公平

競爭環境 

促進影視

音產業的

發展 

健全良好

的著作權

環境 



感 謝，並 請 指 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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